附件1
贵州省招标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表
	政策措施
名称
	

	政策措施
类别
	
	起草/牵头
部门
	

	适用例外
规定情况
	

	征求意
见情况
	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   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 

	
	









	政策制定机关审查意见
	起草部门意见
	



审查人：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时  间：            时  间：   

	
	复核部门意见
	



审查人：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时  间：            时  间： 

	政策制定机关审查意见
	负责人意见
	





负责人：    
时  间：

	市场监督
管理部门
审查意见
	








审查人：       处室负责人：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：
时  间：       时  间：            时  间：

	其他情
况说明
	


注：1.政策措施类别分为规章、行政规范性文件、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具体政策措施。
    2.未适用例外规定的，在相关项中填“未适用”；以政策制定机关名义出台政策措施的，复核栏由政策制定机关内设负责公平竞争审查的处、科、室填写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审查栏无需填写。
3.以政策制定机关名义出台政策措施的，由负责起草的内设机构和复核机构负责人签字；代政府（含办公厅<室>）起草和提交本级人大（含常委会）审议的政策措施，应由政策制定机关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分别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。
4.此表应随文流转。

附件2

贵州省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文件公平竞争审查表
	项目名称
	

	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
	

	标段名称
	

	招标人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代理机构
	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序号
	审查内容
	审查结果

	1
	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，要求投标人在参与投标活动前取得行政许可；
	是否

	2
	要求投标人在本地区设立分支机构、缴纳税收社保或者与本地区经营主体组成联合体；
	是否

	3
	要求投标人取得本地区业绩或者奖项；
	是否

	4
	要求投标人取得培训合格证、上岗证等特定地区或者特定行业组织颁发的相关证书；
	是否

	5
	要求投标人取得特定行业组织成员身份；
	是否

	6
	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投标人参与投标；
	是否

	7
	根据投标人取得业绩的区域设置差异性得分；
	是否

	8
	根据投标人的所有制形式设置差异性得分；
	是否

	9
	根据投标人投标产品的产地设置差异性得分；
	是否

	10
	根据投标人的规模、注册地址、注册资金、市场占有率、负债率、净资产规模等设置差异性得分；
	是否

	11
	根据联合体成员单位的注册地址、所有制形式等设置差异性得分；
	是否

	12
	其他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内容；
	是否

	13
	是否属于公平竞争审查例外情形。
	是否

	真实性声明：以上内容均真实可信，不存在虚假隐瞒，并自觉接受行政监督部门监督，若因虚假审查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本企业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	审查意见：






 
招标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招标代理机构（签字）：
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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